
溪政〔2025〕9 号

各村委会：

随着 2025 年春节的临近，全镇即将迎来群众出行、聚会和各

类庆祝活动的高峰期。加之，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进入冲刺阶段，务

工人员返乡等各类致灾因素交织叠加，安全生产风险进一步加大。

为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，有效预防和遏制安全事故的发

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，现就切实做好全

镇 2025 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防范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

各村要深刻认识做好这一时期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坚决贯

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决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及省委、省政府，

市委、市政府和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始终

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，以“时

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，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、每个岗

位、每个个人。各村书记要亲自研究部署，深入一线督导检查， 确

保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。

二、全面排查整治，确保整改到位

各村要深入分析研判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，研定超常规、针对

性措施，坚决预防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。各村要广泛发动基层网格

力量，重点加强对“九小场所”、经营性自建房、群租房、“三合

一”等场所排查力度，推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有效形成齐抓

共管工作合力；要摸清属地内留守儿童，独居、行动不便老人等弱



势群体底数，并作为冬防监管重点，帮忙开展“三清三关”，及时

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；要建立定期探访帮扶制度，由各村党员干部

或退役军人、志愿者等开展“一对一”帮扶活动，逐户确定帮扶人。

各村要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，针对检查发现的风险隐患，分级分

类建立台账，做到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。

能立即整改的，要督促单位现场整改到位；对一时无法整改到位的，

要督促单位制定整改计划，落实整改期间的各项防范措施，确保春

节前整改到位。要督促指导所属行业领域单位开展安全生产自查，

严格落实好《加强重点时期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“十五项”措施。

三、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安全意识

各村要结合季节性火灾特点，紧盯电动车充电、取暖电器使用、

旅游出行安全以及烟花爆竹燃放等“热点”，以及春节期间商场、

市场、车站等场所人流密集的情况，广泛利用电视、广播、网络及

微信、手机短信等阵地，密集播放安全生产标语，普及用电用火用

气安全常识。广泛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队伍进村入户深入农户

宣传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知识，讲授扑救初起火灾技能、火灾逃生自

救知识及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常识。

四、强化应急准备，确保快速响应

各村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力量的

联勤联动，确保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能够迅速响应、有效处置。要

加强节日期间的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村书记带班和关键岗位 24 小

时值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通，及时报告和处置紧急情况。

现将全镇餐饮、民宿、商店、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底数清单附后



（附件 1），请各村及时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保留图片资

料、安全生产检查记录表（附件 2）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问题

清单月度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每月汇总报镇应急办（1 月份于 1 月

24 日上报，以后每月月底前上报），联系人：邵中双，联系电话

199****4253。

附件 1：溪头镇餐饮、民宿、商店、加油站等重点场所底数清单

2：安全生产检查记录表

3：溪头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问题清单月度汇总表

歙县溪头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1 月 20 日





附件 2：

歙县安全生产检查记录表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用于检查生产经营单位。

被检查单位 地 址

检查内容

现

场

情

况

被检查单位

签 字

联系

电话

检查组人员

签 字



附件 3

溪头镇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问题清单（1

月份）

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

存

在

问

题

整

改

措

施

整改时限

整

改

状

态

1

2

3


